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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四川明

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字[2012]400 号文《关于核准四川明星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

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8,667.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

9.30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0,603.10 万元，扣除承销费、发行手续费等

发行费用人民币 4,410.311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6,192.789 万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2012 年 5 月 2 日全部到位，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国浩验字[2012]302A39 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万元 

以前年度已投入 

本年使用金额 累计利息

收入及投

资收益净

额 

年末余

额 
置换先期

投入项目

金额 

直接投入

募集资金

项目 

补充流动

资金 
购买理财

产品 

33,439.42  693.82 32,000.00 8,000.00 1,130.99 3,190.53

注：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40,290.53 万元，其中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29,100.00 万元，购买理财产品 8,000.00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

额为 3,190.53 万元。 

本年使用金额中的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29,100.00 万元为暂时性补充流动资

金；2,900 万元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下同），经本公司 2010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彩虹桥支行分别设

立了 22-362101040016584（账号）、20110203003001811931（账号）2 个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本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9 日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三方监管协议》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

金额 

利息收

入净额

投资收

益净额

已使用 

金额 

补充流动

资金 

购买理

财产品 

专户间

转账 

账户余

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乐山

分行 

22-36210104
0016584 

55,296.71 721.49 127.42 34,133.24 11,050.00 8,000.00 225.00 3,187.38 

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彩虹桥支行 

20110203003
001811931 

21,882.27 282.08  986.20 20,950.00  -225.00 3.15 

合  计  77,178.98 1,003.57 127.42 35,119.44 32,000.00 8,000.00  3,190.53 

注：募集资金初始存放金额人民币 77,178.976 万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76,192.789

万元之间差额为 986.187 万元，系于 2012 年度支付的相关上市发行费用。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上市发行费用人民币 4,410.311 万元已全部支付完毕。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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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或比例 项  目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76,192.78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93.8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4,052.4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133.2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8.44% 

承诺投 

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的投资总额 

调整后的 

投资总额 

(1) 

截至年末承

诺投入金额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年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年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年末投入进

度（%）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

态的日期 

本年度募集

资金实现的

效益(新增收

入）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 

变化 

新能源及光电复合

海洋工程用特种电

缆项目 

是 55,296.71 41,244.30 41,244.30 693.82 34,133.24 -7,111.06 82.76 2014 年 12 月 2,096.09 否 是 

合  计 — 55,296.71 41,244.30 41,244.30 693.82 34,133.24 -7,111.06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受位于公司建设海洋工程电缆和光电复合海底电缆用码头选址下游的乐山市第一水厂搬迁影响，公司码头建设延期实施，致使本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2014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的议案》，根据行业发展变化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最终实施地点不变的情况下，公司调整了募投项目中的设备购置及安装、建筑工程等投资金额，同时调整原项目中的产品纲领，将光电复合海底电缆调整为光电复

合电力电缆，故码头及海底电缆专用设备不再投资建设。新能源及光电复合海洋工程用特种电缆项目已于 2014 年 12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转固。 

因技改项目受宏观经济影响，市场需求下滑，公司募投项目投产后订单不饱和，项目产能利用率较低；132kV 和 110kV 高压电力电缆产品具备了进入国家电网

高压电力电缆市场的产品资格要求；220kV 高压电力电缆、500kV 超高压电力电缆目前尚未完成型式试验和预鉴定试验等这一系列产品完成型式试验后，项目产能

会进一步发挥，设备的产能利用率和生产效率会逐步上升，项目实现效益也将相应增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募投项目调整后由年产 7,450km 新能源及光电复合海洋工程用特种电缆（包含海底电缆）调整为年产 8,522km 新能源及光电复合海洋工程用特种电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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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海底电缆）。经济分析表明，项目调整后投资总额为 66,244.30 万元，较项目调整前下降 17.5%；项目调整实施且完全达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为 125,206.41 万元，

较项目调整前下降 16.38%；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14.97%，较项目调整前下降了 5.87 个百分点；投资回收期 8 年，较项目调整前增加 1.9 年。  

公司募投项目调整后与调整前相比，年营业收入、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有所降低主要是本次项目调整中将光电复合海底电缆产品调整为光电复合电力电缆的生产。

本项目调整后将新增光电复合电力电缆产能，有利于公司延伸和整合公司的产品链，提升公司经营实力和分散经营风险。经初步测算，项目的调整实施具有良好的

经济效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2 年 6 月 18 日，经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

募投项目 “新能源及光电复合海洋工程用特种电缆项目”的自筹资金 23,735.00 万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公告编号：

临 2012-007。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3 年 1 月 7 日，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 亿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公司已于 2013 年 4 月 17 日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2013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批准：使

用人民币 1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已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3 年 5 月 1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批准使用 10,000 万元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不超过 12 个月。2014 年 3 月 20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2013 年 6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批准：

使用人民币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4 年 4 月 25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3 年 10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4 年 6 月 20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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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4 年 8 月 1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2014 年 2 月 2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 亿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15 年 1 月 1 2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2014 年 3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 亿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15 年 1 月 1 6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2014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7,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15 年 3 月 24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2014 年 6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 

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5 年 4 月 24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4 年 8 月 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 亿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5 年 6 月 26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2015 年 1 月 1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 亿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5 年 8 月 7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2015 年 1 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5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5 年 3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7,000 万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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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15 年 6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7,100 万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15 年 8 月 1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 亿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2013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批准：使

用不超过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 亿元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使用人民币 1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3 年 5 月 16 日，本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客户人民币封闭式理财产品协议（协议编号 GL0131131），在

募集资金专户向其购买代码为 WG13048S、名称为“赢家”的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期限 185 天，公司已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3 年 6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批准：

使用不超过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使用人民币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3 年 6 月 28 日，本公司与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理财产品协议， 开户银行：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账号：01012100000589301， 次日向其购买代码为乐商理财[2013]8 号-机构、名称为 “财付通”2013 年第 8 期机构理财产品的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期

限 180 天， 2014 年 4 月 25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3 年 12 月 27 日，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交易的议案》，同意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6,000 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交易，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4 年度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国债逆回

购交易金额不超过 4,000 万元，并取得投资收益 100.67 万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上述用于国债逆回购资金及取得的收益均已转回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5 年 1 月 15 日，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交易的议案》 ，同意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10,000 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交易，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未进行国债逆

回购交易。 

2015 年 1 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批准：使

用不超过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2015 年 10 月 31 日，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理财产品协议，在募集资金专户向其购买金额为 4,500 万元的“本利丰·62 天”人民币理财产品，期限 62 天， 2015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

购买理财产品的募集资金及其收益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9 
 

2015 年 12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批准：

使用不超过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 亿元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2015 年 12 月 28 日，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理财产品协议，在募集资金专户向其购买金额为 8,000 万元的“本利丰·34 天”人民币理财产品，期限 34 天。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2,900 万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超募资金主要用于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注：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中新能源及光电复合海洋工程用特种电缆项目投入金额 34,751.96 万元，与上述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差

618.72 万元，主要原因为：①购进设备支付的可抵扣增值税，募集资金使用已计入，在建工程未计入；②用政府补贴的资金支付的

工程款，募集资金使用未计入，在建工程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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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将募

集资金中的 55,296.71 万元用于“新能源及光电复合海洋工程用特种电缆项

目”，占实际募集资金总额的 72.57%。2014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的议案》，

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的方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开

始实施。 2014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的议案》。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如下：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1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5 年度 

编 制 单 位 ： 四 川 明 星 电 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金 额 单 位 ： 人 民 币 万 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项

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累

计投资金额(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金

额(2) 
投资进度（%）(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新增

销售收入）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新能源及光

电复合海洋

工程用特种

电缆项目 

新能源及光

电复合海洋

工程用特种

电缆项目 

41,244.30 41,244.30 693.82 34,133.24 82.76 2014 年 12 月 2,096.09 否 是 

合计  41,244.30 66,244.30 693.82 34,133.24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一）募投项目调整的原因 

1、募投项目关于海底电缆车间及项目专用码头调整原因  

由于项目专用码头建设选址位于乐山市一水厂水源保护区内，水厂搬迁时间将在 2016 年底完成，导致公司专用码头建设工程无

法按期实施。考虑到按市委市政府现行的规划在 2016 年完成搬迁后，公司组织码头建设环评、相关施工手续办理与码头建设全

过程需要耗费近 2 年时间，产品试产后进行型试实验、证书取得、产品推广还需 1-2 年等因素，预计顺利的情况下需 2019 年方能

保证将产品推向市场，届时，光电复合海底电缆项目已错失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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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智能电网发展很快，带动了光电复合电缆市场需求火热，我司拟调整原项目中的产品纲领，将光电复合海底电缆调整为光电

复合电力电缆。为节约资金，我司拟采购成品光单元进行加工成缆，形成生产制造能力。故码头及海底电缆专用设备不再投资建

设。现有项目主体工程立塔、水平车间及配套辅助工程已建设完工，主要生产、检测设备已完成安装调试，已投入项目能够完成

光电复合海底电缆中电单元的生产。项目完成实施且完全达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约 63,520.97 万元。若今后水厂搬迁结束，海底

电缆市场需求依然旺盛，公司将考虑再次启动海底电缆项目。  

2、综合楼、成品堆场等投入调整原因  

现有厂房及临时指挥部已能发挥货物堆放和办公的作用，为节约资金，综合楼、中央开闭所、成品堆场拟不再投资建设。  

3、交联电缆车间和橡套电缆车间拟增加设备投入调整原因  

公司在原有设备上进行技术改造和生产工艺调整，通过新增少量设备已基本能达到核电站用电缆、风力发电电缆、太阳能发电用

电缆的产能。项目完成实施且完全达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约 59,287.44 万元。故交联电缆车间和橡套电缆车间其余增加设备不再

投资。 

(二) 募投项目调整的决策程序 

2014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的议案》，同意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的方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开始实施。 2014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的议案》。 

(三) 募投项目调整的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结合现阶段新能源及光电复合海洋工程用特种电缆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对该项目变更情况进行了披露，该事项公告

编号：临 2014-016。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受位于公司建设海洋工程电缆和光电复合海底电缆用码头选址下游的乐山市第一水厂搬迁影响，公司码头建设延期实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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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本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2014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的

议案》，根据行业发展变化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最终实施地点不变的情况下，公司调整了募投项目中的设

备购置及安装、建筑工程等投资金额，同时调整原项目中的产品纲领，将光电复合海底电缆调整为光电复合电力电缆，故码头及

海底电缆专用设备不再投资建设。新能源及光电复合海洋工程用特种电缆项目已于 2014 年 12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转固。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募投项目调整后由年产 7,450km 新能源及光电复合海洋工程用特种电缆（包含海底电缆）调整为年产 8,522km 新能源及

光电复合海洋工程用特种电缆（不包含海底电缆）。经济分析表明，项目调整后投资总额为 66,244.30 万元，较项目调整前下降

17.5%；项目调整实施且完全达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为 125,206.41 万元，较项目调整前下降 16.38%；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14.97%，

较项目调整前下降了 5.87 个百分点；投资回收期 8 年，较项目调整前增加 1.9 年。  

公司募投项目调整后与调整前相比，年营业收入、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有所降低主要是本次项目调整中将光电复合海底电缆

产品调整为光电复合电力电缆的生产。本项目调整后将新增光电复合电力电缆产能，有利于公司延伸和整合公司的产品链，提升

公司经营实力和分散经营风险。经初步测算，项目的调整实施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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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2015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